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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q 吕

    本标准是QB/T 2623《肥皂试验方法》系列标准中的第四项标准。该系列标准由八项标准组成，

各标准名称如下:

    QB/T 2623.1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游离苛性碱含量的测定

    QB/T 2623.2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总游离碱含量的测定
    QB/T 2623.3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总碱量和总脂肪物含量的测定
    QB/T 2623.4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水分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烘箱法

    QB/T 2623.5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乙醇不溶物含量的测定
    QB/T 2623.6 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氯化物含量的测定 滴定法

    QB/T 2623.7 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不皂化物和未皂化物的测定
    QB/T 2623.8 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磷酸盐含量的测定

本标准是对QB/T 3751-1999《肥皂中水分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烘箱法》的修订。
本标准修改采用ISO 672:1978《肥皂 水分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烘箱法》(英文版)。

本标准根据ISO 672:1978重新起草。
根据我国国情和实验室验证，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了以下技术性修改:

a) 将称样量改为5 g;
b) 将试样第一次烘千恒重的时间延长至3h，代替ISO 672中的首次Ih，方便操作;

c) 以重复性表示精密度代替ISO 672:1978中以再现性表示精密度。

为便于使用，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:

a) “本国际标准”一词改为“本标准”;

b) 用小数点“.”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“，’，:

c)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。

   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。
    本标准由全国表面活性剂洗涤用品标准化中心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国家洗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(太原)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梁红艳。

    本标准于1987年3月首次发布为国家标准GB/T 7458-1987,

QB/T 3751一1999，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。
   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，代替原国家轻工业局发布的轻工行业标准

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烘箱法》。

1999年4月转化为轻工行业标准

QB/T 3751一1999《肥皂中水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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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水分和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烘箱法

范 围

本标准规定了用烘箱法测定肥皂中的水分和挥发物含量。
本标准适用于测定肥皂在(103士2)℃加热条件下失去的水分以及其他物质，不适用于复合皂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的
修改单 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OB/T 2623.1-2003 肥皂试验方法 肥皂中游离苛性碱含量的测定

试验方法

3.1 原理

    在规定温度下，将一定量的试样烘干至恒重，称量减少量。

3.2 仪器

    普通实验仪器和

    a)蒸发皿或结晶皿，沪6cm-沪8cm，深度2 cm-4 cm;
    b) 玻璃搅拌棒:

    的 硅砂，粒度0. 425 mm-0.180 mm, 40目一100目，洗涤并灼烧过;

    d)烘箱，可控制温度在(103士2)'C;
    e)干燥器，装有有效的干燥剂，如五氧化二磷，变色硅胶等，但不应使用氯化钙。

3.3 试样的制备和保存

    按QB/T 2623.1-2003中3.4制备和贮存。
3.4 程序

    同一样品进行双样平行测定。

3.4.1 试验份

    称取试样约5g,精确至0.01 go
3.4.2 测定

    将玻璃棒((3.2.6)置于蒸发皿((3.2.a)中，如果待分析的样品是软皂或在(103士2)℃时会融化的皂，

则在蒸发皿中再放入硅砂(3.2.c) 10g，将蒸发皿连同搅拌棒，根据需要加砂或不加砂，放入控温于
  (103士2)℃的烘箱((3.2.d)内干燥。在干燥器(3.2.e)中冷却30 min并称量。

    将试验份(3.4.1)加至蒸发皿中，如加有砂，则用搅拌棒混合，放入控温于(103士2)℃的烘箱

  (3.2.d)中。

    1h后从烘箱中取出冷却，用搅拌棒压碎使物料呈细粉状。再置于烘箱中，3h后，取出蒸发皿，置
于千燥器内，冷却至室混称量。重复操作，每次置于烘箱内1h，直至相继两次称量间的质量差小于0.01 g
为[I:.
    记录最后称量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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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结果计算
    肥皂中水分和挥发物的含量X，以质量百分数表示，按式(1)计算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(%)=  m'  m2 X100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·⋯⋯ 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叭 一MO

    式中:

    。、— 蒸发皿搅拌棒(及砂子)和试验份加热前的质量，9;
    m2 蒸发皿搅拌棒(及砂子)和试验份加热后的质量，9;

    mo- 蒸发皿搅拌棒(及砂子)的质量，8.
    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表示至整数个位作为测定结果。

3.6精密度
   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两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.25%，以大于0.25%的情况不超过

5%为前提。

3. 7试验报告
   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各项:

    a) 完全鉴别样品所需的全部资料;

    b) 所用方法的参考(本标准的参考):

    c) 所得结果及使用的表示方法;

    d)试验条件;
    e) 本标准未规定的或任选的任何操作细节，以及可能影响结果的意外现象;

    f) 试验日期。


